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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消防技术服务信息公示栏图示及制作说明
一、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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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作说明

1.公示栏规格要求：尺寸不应小于 730mm×500mm，字体均为黑体，字体大小按照图示等比例缩放。
公示栏内容应当包含以下信息：建筑（场所）名称、服务机构名称、维保责任期限、维保责任范围、消防

技术服务档案留存清单、技术服务结论、项目负责人和操作人员信息、投诉电话、公示日期等。

2．公示栏内“建筑（场所）名称”填写建筑或场所全称；“服务机构名称”填写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全称；
“维保责任期限”填写消防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维保责任期限，如：XXXX年 XX月 XX日至 XXXX年 XX
月 XX日；“维保责任范围”填写消防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维保责任范围，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
系统、消防电梯等，应当据实填写；“消防技术服务档案留存清单”应当在“”内勾选当前留存在被服务对
象的消防技术服务档案类别；“服务结论张贴处”应张贴最近一次出具的《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报告书》
（复印件）。项目负责人和操作人员信息公示位置可设计为卡片插槽或磁吸卡形式，方便放置、张贴从业

人员信息卡片；“照片”为从业人员证件照片，“电话”应当填写手机号码，“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证号”填写
项目负责人的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证书注册号（11位数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编号”填写操作人员
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证书编号（16位数字）。“投诉电话”填写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举报投诉受理电
话，“公示日期”填写公示栏开始公示日期，如：XXXX年 XX月 XX日。

3．公示牌的颜色搭配可根据服务对象企业文化进行适配调整，应满足美观、醒目的要求。公示牌的
制作材料应当采用经久耐用材质，确保不易破损、变形、老化、褪色，制作成型后外观应光洁、平整、醒

目，并采用牢固、可靠方式附着在服务对象墙面醒目位置。

4．承接建筑消防设施维保业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从业活动，应当按照上述要求制作消防技术
服务信息公示栏，表明身份、明确责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现场核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为公示信

息的真实有效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